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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創新「家庭照顧協議」線上指引工具，避免衝突毀了愛！ 
長照扶養爭訟得不償失：平均耗時一年以上，每人每月判付 5,667 元，清償率僅 12.3% 

(台北訊)您的家庭曾因照顧而吵架，甚至撕破臉、對簿公堂嗎？家人若想討論照顧問題，該如何

開始？由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家總)主辦，衛生福利部(衛福部)指導，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法扶基金會)協辦的「長照 2.0後〜家庭照顧協議的想像與實踐」跨專業對話研討會，今(23)

於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廳登場，邀集長照、社工、法律、醫療等專家，進行跨界對話，並公布家總

經三年籌備的「家庭照顧協議線上工具」，希望引導民眾先自助使用，並逐步發展專業服務。 

衛福部薛瑞元次長致詞時表示，他年初回老家過年，聽到親友談長照，驚覺「家庭內的溝通問題

很大」，照顧拖愈長，要不要急救？照顧方式？分工？誰出錢？幾乎沒有不吵的。因此他特別在衛福

部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將「提升家庭照顧者照顧協議及財務管理知能」列為重要目標。 

國內首份調查顯示，僅三分之一的家庭經常溝通照顧問題，照顧方式、費用分擔不均最常吵。 

根據家總 107年與聯合報《願景工程》合作國內首份採抽樣電訪完成的「照顧長輩家庭的照顧分

工、決策與衝突經驗調查」，總計 652份有效樣本， 44.9%由家人照顧，平均照顧 5.6年，平均每月

花費 32,334元。平均每位被照顧者約有 8.9位家人，卻僅 2.4人(約三分之一)實際分擔照顧工作。 

家人討論照顧問題的頻率？37.1%「偶而討論」，30.9%「不討論」、僅約三成「經常討論或隨時討

論(30.7%)」。討論最多的照顧問題？有 47.2%家庭會討論到「照顧方式」，37.7%討論到「醫療決策」，

30.5%的家庭討論到「照顧時間分擔」，19.3%家庭討論到「照顧支出分擔」。 

不到三成的受訪者表示曾「家人曾因照顧問題而發生爭執(28.2%)」，推測可能與國人「家醜不外

揚」心態有關，尚待進一步探討。而有過爭執的長照家庭中，56.9%曾因「照顧方式想法不同」而爭

執，22.9%曾因「照顧費用分擔不均」而爭執，有 16.0家庭曾因「醫療安排方式不同」而爭執。 

至於家庭如何解決照顧爭執？以「家人討論決定（38.2%）」為最多，其次是「主要照顧者自行處

理（23.7%）」、「長輩決定」或「長兄姊決定」皆約 7.9%。值得注意的是，「不處理（21.1%）」比例高

達兩成一，而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例如社工師、諮商師、律師、財務專家等）為零。 

家總與法扶攜手「家庭照顧協議」創新服務 

家總理事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郭慈安表示，傳統觀念根深蒂固，

家庭照顧常被「孝道簡化」，家人不好意思討論照顧，也不知從何談起。郭慈安說，三種居住模式決

定主要照顧方式：「在家照顧」、「白天出門晚上回家」及「二十四小時有專人照顧」等，過去談照顧

安排，不外乎家人輪流照顧、離職照顧，或請外籍看護工，但近年來各縣市長照 2.0資源積極布建，

一般戶長照家庭每月只要 1千 6百元至 6千元間，即可使用居家服務、日間照顧中心、復能照護、營

養照護等，但民眾普遍陌生，但「照顧方式」直接影響「照顧支出」與「照顧分工」，也是衝突主因。 

法扶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說，法扶在 2018年處理了 3,462件「給付扶養費」處理案，過去三年

就年增加 42.7%案量，多數是老人棄養爭訟。但只有法律諮詢是不夠的，未來希望與家總合作創新扶

助態樣，由法扶會指派專職律師，直接參與家庭照顧協議之擬定，提供「照顧費用」、「照顧方式」、「照

顧人員」、「醫療安排」，或是「財產繼承」等協議諮詢。 

家庭照顧協議線上指引工具：四評/六要/三不，有意願、有能力的自助型家庭自己可協議 

曾有位照顧中風父親逾二十年的女性家庭照顧者，在父親過世後面臨經濟斷炊、房子被收回窘境，

但求助家總及法扶後仍無解，促使家總開始思考「事前協議」的重要性。但家總秘書長陳景寧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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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推出的「家庭照顧協議線上指引工具」比較像是教育程式，民眾必須先完成「有邀集家人談照顧的

動機」、「了解被照顧者的失能狀況」、「家庭照顧計畫有改變的必要」、「至少有一位以上的家人願意共

同討論」等四項自我評估才能使用。 

陳景寧說，整個指引工具以「需求盤點、資源盤點、資產盤點、家庭會議、形成文件、檢視調整」

六步驟，協助民眾形成家庭照顧安排與後續管理機制。只要輸入失能程度、經濟狀況等，就能取得長

照安排選項與花費預估，每個家庭可量身產出自己的家庭會議議程，直接列印即可使用。家總建議，

召開家庭照顧會議每次以九十分鐘為妥，以不超過三次召開為佳，時間太冗長容易失焦。陳景寧提醒，

失敗的家庭會議常因「感性蓋過理性」，例如討論父母對誰較好、過去家人關係等無助決議的內容，

因此陳景寧也提醒慎選主持人，並嚴守三不禁忌：「不插嘴、不翻舊帳、不強求公平」。家庭照顧會議

目的是讓每個家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瞭解彼此的期待與付出能力，拉近落差、凝聚共識。 

郭慈安說，家總自 105年起由法扶基金會支援個案法律服務，開始研議「家庭照顧協議」服務模

型。有鑑於家庭個別化差異大，決定先建置「家庭照顧協議線上指引工具」，提供有意願、有能力的

「自助型」家庭自行開會討論，至於家庭關係與能力或有疑慮的家庭，未來將結合法律、醫療、財務

管理、諮商輔導等跨專業合作，逐步發展介入「他助型」家庭所需的專業服務。 

長照扶養爭訟「四常(長)二低」：平均耗時一年以上，每人每月平均判付 5,667元，清償率僅 12.3% 

法扶基金會專職律師周信宏表示：因長照所衍生出的扶養費爭訟案件有「四常(長)二低」：官司

常衝突、請求常減免、法院常駁回、訴訟長時間、裁定低金額、執行低成效的現象。106年度全國法

院終結事件中平均一件所需日數為 147.88日（台北地院為 217.26日），歷經地方法院「調解」、「一

審非訟」及「抗告」等三個程序，自聲請至確定之時間平均需耗費一年以上時間。 

周信宏檢索自 100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1月 22日止，臺北、新北、士林地院判決及裁定發現，

共計 216件「直系血親尊親屬給付扶養費」裁定案，平均判每一位扶養義務人按月給付每一位扶養權

利人 5,667元。不僅判決給付金額低，完全清償的狀況也少，依據司法院 107年統計數據，當年度全

國強制執行案件數為 1,318,649件，完全清償加上部分清償者 161,682件，僅佔全部案件 12.3％。 

周信宏感慨地說，「長照爭訟」得不償失，一旦走入法律，家人關係就「撕破臉、回不去」了。

周信宏建議衛福部於長期照顧服務法中增訂聘請專家、學者及社工師、律師，組設「家庭長照事件調

解委員會」，長照資源與法律判斷雙管齊下，可以協助家庭更快解決問題，避免衝突擴大。 

善用指引，及早溝通，別讓照顧衝突毀了家的愛。 

此次研討會，並邀請醫療、移工、長照機構等領域的專家，分享他們所見的家庭照顧衝突與解決

之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文創新書院組長葉依琳提醒「出院就是照顧協議的起點」，醫療決定與後

續返家照顧安排息息相關。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處長葉琇姍提醒選擇外籍看護工，看似最方便但

不一定最好用，「後續的管理很重要」，更需要家人共同溝通與準備。仁濟安老所所長陳維萍發現，「家

庭人數多寡」與「家庭成員互動頻率」會影響協議結果，建議家庭及早溝通，並呼籲建立協助主持家

庭會議的專業人才資料庫。 

家總秘書長陳景寧呼籲「別讓照顧衝突毀了家的愛」，上網搜尋「家庭照顧協議」即可使用線上

指引工具，也可搜尋「長照四包錢」了解長照 2.0各項補助。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 0800-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 


